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废旧物资处理项目         用户需求
  1、项目名称：学院废旧物资处理项目
  2、采购方式：公开标卖
  3、项目内容及要求：详见附件中：《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处置废旧物资清单》。
  4、响应供应商资格要求：
  4.1响应供应商必须为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；
[bookmark: _GoBack]  4.2响应供应商是自然人的，须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；响应供应商是企业单位、法人的，须提交有效的单位营业执照副本、法人（或负责人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由代理人参加的，须提交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及代理双方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4.3、中标方自行负责拆卸、包装、运输等工作，其间费用自理。
4.4中标单位向学院缴纳履约保证金壹万元。中标后，中标单位负责派员监护废旧物资，如因中标方自身原因造成废旧物资毁损，由中标单位负责。
4.5中标单位须在中标日起3天内完成全部拆装运工作。否则，每逾期一天，中标单位应向学院支付中标总价款1‰的违约金。
4.6因中标单位原因未履行相关义务，则学院不退还押金并有权另选收购商。废旧物资拆运完毕后学院退还押金。
5、其它约定事项：
5.1中标单位在进行废旧物资拆卸、装载作业时，现场周边须设安全警示标识，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及供方有关校园管理的规定，确保安全、文明施工。如因中标单位操作不当，导致标的物损坏或人身伤亡事故，均由中标单位负责。
5.2中标单位装车提货时，双方派员在现场确认、签字并协商约定运输车辆离校时间。
5.3因本合同涉及标的物为废旧物资，学院对标的物质量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6、废旧物资残值综合估价为41628元。
